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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
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週週通報 

教務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11 年 4 月 1日） 
 賀！「AMC8 數學競賽」成績優異，感謝指導老師：黃偉城、廖瑋成、趙德芳、陳可泭老師。 

獎項 成績表現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

Honor Roll for scoring in the top 5% on the AMC8； 
Honor Roll Certificate；First Place Certificate 非常優良

Excellent 

甲 黃冠豪     

Honor Roll Certificate；Second Place Certificate 丁 林暉恩 丁 陳宇宸 丁 陳柏儒 

Third Place Certificate 優良 Good 甲 石博宇 甲 楊子萱   

 優良 Good 

甲 蔡秉諭 甲 戴承祥 甲 方新喆 

丙 游書瑋 戊 吳宥鈞 戊 李岳軒 

戊 江柏緯 戊 丁稟翰 庚 朱庭雍 

庚 林姵妤 庚 尚芯嫺 庚 褚炫惟 
 

◎教學組： 
一、4月 7、8日(四、五)高三第二次模擬考，請同學認真準備、用心應試。 
二、4月 6日(三)公告第一次作業抽查範圍，4月 11〜15 日(一〜五)第一次作業抽查，請確實完成作業並依時繳交。 
三、近期校外活動網址如下，或用手機掃描 QRcode，內含校外競賽、講座、營隊等重要資訊，請同學定期瀏覽，踴躍報名。 
    https://www.hhhs.tp.edu.tw/nss/p/index 

◎註冊組：  
一、3月 28 日(一)~4 月 12 日(二)國三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，各班安排輪流至電腦教室完成志願選填，並練習操作臺北市優先免 
    試入學報名系統。 
二、3月 31 日(四)「大學申請入學」、「科技大學申請入學」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。5月 5 日(四)09:00〜21:00 大學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。審查資料 
    上傳截止日期依各大學規定繳交截止日為準。6月 3 日(五)科大、6日(一)大學公告錄取名單，6月 9日〜10 日大學個人申請錄取生向甄選會登記就 
    讀志願序，6月 15 日(三)上午 09:00 甄選委員會公告統一分發結果。 
三、4月 6日(三)高三下學期學習成果學生與多元表現上傳截止；4月 10 日(日)學生完成勾選截止；4月 18 日(一)學生完成「收訖明細」確認截止，逾 
    時不受理。 
四、4月 11 日(一)第六屆臺灣中小學數學能力檢定考試 TMT 校內報名截止，範圍: 
  (1)TMT8 國二以下(2)TMT10 高一以下(3)TMT11A 高一與高二數學 A(4)TMT11B 高一與高二數學 B。報名費每人 600 元，請繳交至註冊組。 
◎實研組： 
一、國中本位課程： 

日期 國一甲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丁 國一戊 國一己 國一庚 

4 月 5日(二) 清明節放假 

日期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二戊 國二己 國二庚 

4 月 6日(三) 環境教育講座(馮加伶老師) 

(1)「環境教育講座」請學生準備筆記本、書寫用筆，至中正樓上課。 
 

◎外語中心： 
一、4月 8日(五)高一英文寫作考試，請同學用心準備。 
二、4月 15 日(五)國一第二次單元考試，請同學們用心準備。 
三、5月 6日(五)前，欲報名「2022 國立臺北大學哈佛臺灣英文領導營」的高中同學們，請至至哈佛臺灣英文領導營官方網站 
   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TLCnet 或掃右側 QRcode 報名。 
四、請各班同學注意外語課程上課時間及上課應攜帶之簿本，以避免遲到曠課情形。 
五、4月 7日(四)國三小說戲劇盒課程開始，請國三各位同學記得攜帶製作戲劇盒的材料，如紙盒顏料...等。  

學務處： 
◎訓育組： 

一、110 學年度畢業生學習卓越市長獎、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辦法已公告於校網，申請截止日 4月 29 日(五)。 

◎學生事務組： 

一、請同學遵守球場禮儀勿口出穢言、尊重彼此，如有同學遇到衝突(言語或肢體)、玩笑過當事件或遭受欺侮時，切勿私下處理，請務必立即向師長反 
    應，避免擴大衝突事件。 
二、重申有關本校學生肇生「偷竊行為、鬥毆滋事、男女分際及段考舞弊」等重大違反校規事件，依校規處以大過以上處分，俾維校風與生活教育紀律， 
    敬請家長共同督導學生務必確實遵守，避免違反校規而受罰。 
三、學生請假請務必依學校請假規定於 3日內完成銷假程序，敬請家長協助督促學生完成請假手續以維護學生權益；另學生如因病或臨時有事需請假者， 
    煩請家長務必先行電話告知導師或學務處。 
四、學生於到校後請將手機繳交導師或夜導處保管，17:00〜18:30 晚自習通勤生及住宿生本時段不應該持有並使用手機，經查獲未依規定繳交手機者均 
    依校規嚴懲。  
五、目前仍有同學違規使用電梯，如查獲違規搭乘電梯者，將依校規懲處警告乙次。 
六、晚自習的下課時間請勿在教室內或走廊奔跑追逐，更嚴禁至籃球場活動，避免視線不佳衍生安全問題。 
七、為維護校園安全，進入校門一律穿著本校「制服」或「體育服」，不得穿著便服及便服外套，以利門口警衛辨識。 

◎體育組： 

一、4月 11 日(一)〜4 月 25 日(一)第九節，舉辦高中組、國二組班際壘球競賽。 

二、4月 15 日(五)13：15〜14：05 舉辦國一班際有氧舞蹈比賽。 

三、4月 22 日(五)早自習實施各年級體育科筆試。 

四、4月 22 日(五)13：15〜14：05 舉辦校慶拔河預賽。 

◎衛生組： 

一、近期為腸病毒諾及羅病毒的好發期，清明連假防疫期間請做好個人防護工作，勤洗手、戴口罩、生病立即就醫，在家自主健康管理，若得流感(A 感、 

    B 感)、腸病毒、水痘、結膜炎、疥瘡、登革熱等流行性傳染疾病，立即通報衛生組。 

二、配合衛生福利部業於本 111 年 1 月 11 日以衛授疾字第 1110200025 號公告修正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 

    罰規定」校園未對外開放；師生進入校園佩戴口罩。 

三、轉知北市教體字第 1113040722 號文，111 年 3 月上路之「女性生理用品補助計畫」推動內涵及兌換方式，本期最後兌換期限至 4 月 6日(三)晚上 24 

    時，請把握時間善加運用。 

 

https://www.hhhs.tp.edu.tw/nss/p/index
https://www.99cef.org.tw/news_02.php?id=884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TLC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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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交通組： 

一、110-2 學期乘車證已於開學當日發放完畢，請確實依乘車證之標示乘車，不得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隨意搭乘，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益，如查獲違搭者 

   ，將依校規嚴懲。上學乘車前應提早 5 分鐘到站候車；放學下車前需主動提早通知司機下車需求(如過站仍未下車，為維行車安全，司機得依處置程 

    序於路線後續任一站讓學生下車）。 

二、乘坐學生交通專車於上學時段若發現車輛久候未至(逾 15 分鐘），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 人為一組，共乘計程車上學。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到 

    班外，並請付款學生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向學務處周教官完成請(墊)款，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。 

三、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搭乘校車時務必全程配戴口罩、勿於車上飲食並減少同學間非必要之互動，以維乘車安全與身體健康。若有違反規定，經勸導仍 

    未改善或再犯者，將依校規懲處。 

四、家接車輛於校區內行駛時請禮讓學生專車優先通行，並依序繞駛小學部圓環道路後離校，切勿擅自駛入中、小學校區或於道路中任意迴轉、超車及 

    停車，以避免人車或車車動線衝突危險或阻礙交通等情事發生。 

輔導室： 

一、3月 24 日(四)國一生命教育講座，講題為「Tricking!翻轉你的夢想」，講師為吳奇軒老師。請國一同學完成講座心得(至少 100 字)或完成下列反思 
    問題(抄題並詳答)。 
  1.奇軒老師分享實踐夢想的過程中，你覺得最有印象的故事是哪一部分？為什麼？(50 字) 
  2.聽完老師分享，請你試想一個既可以挑戰自己又能夠幫助別人的行動計畫。(50 字) 
二、本週凱歌堂獻詩活動因清明連續假期，暫停一週。 
三、國三各班家長，請在 4月底前用家長帳密登入「臺北巿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」，完成填寫孩子的「升學建議」及「家長的話(3 年)」。若需報考五 
    專的孩子，一定要選填五專選項。若有疑問，請來電輔導室#251 蔡欣耘老師。 
四、111 學年度暑期職業輔導研習營，即日起開始報名囉!(校內報名截止日為 4月 14 日(四)中午 12：30 止)相關報名訊息，將於本週起於輔導課中進行 
    宣導。 
  ※報名地點及負責教師：本校輔導室 藍一俐老師。 
  ※報名方式： 
  1.請向輔導室索取或至本校公告欄下載營隊報名表，填妥後繳交至輔導室。 
  2.繳交報名表時一併繳納活動費用(每人每日新臺幣 100 元整)；低、中低收入戶學生得免繳納(須提供證明)，研習期間供應午餐，報名經錄取後不論 
    參加與否，不得以任何事由要求退還活動費。 

總務處： 
◎住宿組： 
一、重要宣導：爾後住宿學生晚上請假一律至次日早上方可回校；僅補習後返校同學例外，惟須提供補習班繳費(或上課)證明影印兩份，一份交給樓層 
    老師保管，另一份交給夜間教導處辦公室存查。本週為宣導期，4月起嚴格管制執行，請家長配合。 
二、夜間教導處電話：總機 2831-6834 辦公室分機 260，週一至週四 14：00 至 22：00。 
三、住宿生星期日或連續假日返回宿舍時間：19：00〜21：20、晚自習 20：00〜21：20 於宿舍閱讀區實施，20：00 前無法進入宿舍者，請提前告知生活 
    輔導老師。 
四、家接車夜間到校時段及停放區域： 

週日 19：00〜21：00 柵欄 19：00〜21：00 開放，校門 22：00 關閉。 
晴天:車停小學籃球場 

雨天:可駛至宿舍前圓環區 
假日 19：00〜21：00 學生下車後須即駛離，

家長請配合防疫切勿下車，車行限速 20 公

里。21：00 後柵欄關閉不開放，家長車輛請

改駛至家接區讓學生下車。 

週一〜四 20：30 柵欄不開放，校門 22：00 關閉。 車停中正樓右側道路邊 

週五 20：30 柵欄不開放，校門 22：00 關閉 車停中正樓右側道路邊 

週六 11：00 柵欄不開放，校門 12：00 關閉 車停中正樓右側道路邊 

五、住宿生或晚自習通勤生晚自習請假離校，學生必須完成粉紅色假單填寫並交至四樓夜導處辦公室。請假手續不完備者(未送至夜導核章者)，仍依校 
規處分，提醒家長留意。 

六、為落實防疫管制，學生如因常受傷需冰敷，請家長購置冰敷袋供學生個人專用。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 


